
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，增强中央

宏观调控能力，自 1997年起，将证券

交易印花税收入分享比例调整为中央

80 % ，地方 20 % ，后因证券交易印花

税税率由原来对买卖双方各征收 3‰

调高到 5‰，调高税率增加的收入全

部作为中央收入。中央与地方证券交

易印花税分享比例折算为中央 88 % ，

地方 12 %。2 0 00 年决定，从当年起分

三年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逐步

调整到中央 97 % 、地方 3%。中央由此

增加的收入 主要用于支持西部贫困地

区发展，并作为补充社会保障资金的

一个来源。

（四）调整金 融保 险营业税收入

划分。为了进一步理顺国家与金融、保

险企 业之间的分 配 关系，促进金 融保

险企 业间平等竞争，保证国家财政收

入，从 1997 年起将金融保险营业税税

率由 5% 提高到 8%。提高营业税税率

后，除各银行总行、保险总公 司缴纳的

营业税仍全部归中央收入 外，其余金

融、保险企业缴纳的营业税，按 5% 税

率征收的部分，归地方财政，提高 3 个

百分点征收的部分，归中央财政。为了

支持金融保险行业的改革，从 2001年

起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税率每年下调 1

个百分点，分三年将金融保险业的营

业税税率降至 5% ，中央分享部分也随

之取消。

（五）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。1994

年分税制改革以来，各地进一步调整

和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，在调整

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、政府间收入 划

分、建立和规范转移支付等方面做了大

量工作。首先是推进“省直管县”财政

管理体制改革，即省级财政直接管理

地（市）级和县（市）级财政，地方政

府间在事权和支出责任、收入的划分，

以及省对下转移支付补助、专项拨款

补助、各 项结算补助、预算资金调度

等方面，都由省级财政直接对地（市）

和县（市）级财政。目前，全国共有 2 0

多个省份实施了“省直管县”。其次 是

推进“乡财县管乡用”的财政管理方式

改革。在乡镇政府管理财政的法律主

体地位不变，财政资金所有权和使用

权不 变，乡镇 享有的债权及负担的债

务不 变的前提下，县级财政部门在预

算编制、账户统设、集中收付、采购统

办和票据统管等方面，对乡镇财政进

行管理和监督，帮助乡镇财政提高管

理水平。

以上完善分税制的措施，取得了

明显的成效。出口退税机制改革不仅

调整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区间负担不

均衡的问题，维护了全国统一市场，确

保出口退税资金及时足额到位，而且

促进了外贸体制改革和外贸经济持续

健 康发 展。实施 所得税 收 入 分 享改

革、调整 证 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、

调整金融保险营业税收入 划分，中央

由此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支持西部贫

困地区发展和补充社会保障资金，促

进了地区协调发展。省以下财政体制

的完善，强化了省级 财政调节区域内

财力差异的责任，简化了财政管理级

次，提高了资金管理效率，缓解了县乡

财政困难，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 共服

务的能力。

（作者单位：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 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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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会计专业技术

资格考试顺利进行

9 月 6 日、7 日，因“5.12 大 地

震”而推迟的 2008 年度全国会计

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在各地顺利进

行。图为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在北

京考区巡视和检查。

（本刊记者  摄影报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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